
 

 

 

南发字〔2017〕84号 

 

关于印发《南开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奖励办法（试行）》

的通知 

 

各学院、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南开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奖励办法（试行）》业经 2017年

9月 20日第十二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

执行。 

 

              南开大学 

                            2017年 9月 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南开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充分调动管理

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提升实验安全管理水平，保障师生

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学校事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南开大

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奖励的评比考核、实施和协调落实由实验

室建设与技术安全委员会负责。 

 

第二章 校级安全优秀实验室 

第三条 校级安全优秀实验室评选条件： 

（一）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实验室安全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二）实验室安全责任明确，相关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

预案齐全； 

（三）严格落实安全准入制度，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学生都参加

过实验室安全培训或考试； 

（四）危险化学品（含钢瓶）或生物制剂规范采购，总量控制

到位，使用台账记录准确及时、账物相符；管控类试剂严格执行



“五双”管理； 

（五）危险废弃物管理、处置规范； 

（六）特种设备、放射源和射线装置操作人员持证上岗，规范

管理； 

（七）积极开展自查，并配合校内、外职能部门开展安全检查，

如实上报实验室安全相关数据；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及时认

真从根源解决，一年内未发生过实验室安全事故； 

（八）实验室长期保持整洁有序。 

校内所有理工科教学、科研实验室均可申报；实验室须以实

验房间为单位申报，且该实验室须达到以上全部条件。 

第四条 校级安全优秀实验室评选流程： 

（一）校级安全优秀备选实验室总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全校实验

室房间总数的5%，由学院、直属研究机构遴选推荐。 

（二）实验室设备处组织专家对备选实验室进行检查、初评。 

（三）实验室建设与技术安全委员会根据备选实验室上报材

料、专家检查情况评选出校级安全优秀实验室。 

第五条 校级安全优秀实验室每年评选一次。获得校级安全优

秀实验室称号的实验室，学校颁发校级安全优秀实验室标牌，奖

励现金1000元。 

第六条 获得校级安全优秀实验室称号的实验室，出现下列情

况之一的，将被摘牌： 

（一）实验室管理水平下降，无法达到校级安全优秀实验室



标准； 

（二）安全检查中发现实验室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通报批

评或处罚； 

（三）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 

 

第三章 校级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奖 

第七条 校级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奖评选条件： 

（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实验室安全相

关规定，在实验室安全监督与管理方面求真务实，成效显著； 

（二）积极改善实验室条件，在安全管理中有好经验、好做

法，或有革新、发明、创造，并取得成效； 

（三）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避免重大、特

大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使学校和广大师生利益免受或减少损失；

或运用科学管理方法，预测预防事故，取得明显成果； 

校级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奖参评人必须符合第（一）条要求，

（二）、（三）条内容作为加分项。申报材料应为近两年内取得

的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 

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奖评选流程：  

（一）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奖由学院、直属研究机构，以及

实验室设备处、保卫处、科技处等职能部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人

员申报，由所在单位遴选、推荐。 

（二）实验室设备处负责报奖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初步审查。 



（三）实验室建设与技术安全委员会根据资料、专家打分，

评选出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奖。 

第九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奖评奖奖励办法： 

（一）一等奖不超过 2 个，颁发荣誉证书，各奖励现金20000

元； 

（二）二等奖不超过 8 个，颁发荣誉证书，各奖励现金10000

元； 

（三）三等奖不超过 16 个，颁发荣誉证书，各奖励现金5000

元。 

第十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奖每年评选一次，各级奖励不兼

得。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理工科单位教学、科研实验室。 

第十二条 校级安全优秀实验室和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奖应

作为实验技术系列人员评奖评优、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提拔任用

的重要参考内容之一。 

第十三条 奖励所需经费在实验室安全建设经费列支。 

第十四条 学校鼓励获得校级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果奖的集体

或个人申报国家、省部级安全生产管理奖励。获得国家、省部级

安全生产（实验室安全相关）奖励的集体或个人，学校配套奖励

集体或个人 20000元。 



第十五条 奖励评选结果主动公示，如对评选结果有异议，可

在公示期（三天）内，向实验室建设与技术安全委员会提交实名

书面申诉材料。 

第十六条 鼓励各学院或直属研究机构自筹资金，制定适合本

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奖励办法。校级和学院安全奖励可兼中兼得。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按照国家、天津市有关法律法规

和南开大学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实验室建设与技术安

全委员会负责解释。 

 

 

 

 

 

 

 

 

 

 

 

 

 南开大学办公室                           2017年 10月 16日印发 


